
民政部和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解读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2020年养老机构都要能提供医疗服务
■ 本报记者 王勇

News 03新闻
２０15．12.1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慈善救助。 按照本基金会宗旨开展济困、扶贫、赈灾、助残等社会救助活动；资助社会特困人员的儿童孤独症、小儿斜
视，脊髓空洞症、紫癜病、肾病等项目的中医治疗；资助传统医药的科研与发展；资助传统医药人才的培养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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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7 号中兴家园 1 号楼 1207

88615868-8031 互联网地址 www.jirencf.org

孙振玉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36

济仁慈善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7,536,719.76

本年度总支出 4,513,088.3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907,767.2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980,861.39

行政办公支出 431,420.58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6.5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1.29%

� � 本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2,674,508.94 1,362,774.75 4,037,283.69

2,550,000.00 1,362,774.75 3,912,774.75

0.00 0.00 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17,398,734.57 17,327,541.06 流动负债 3,219.55 221,164.79

其中：货币资金 16,823,915.17 1,294,181.1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41,204.74 345,193.95 负债合计 3,219.55 221,164.79

净资产合计 17,536,719.76 17,451,570.22

资产总计 17,539,939.31 17,672,735.0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7,539,939.31 17,672,735.0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7,536,719.76 17,451,570.2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065,164.02 1,362,774.75 4,427,938.77

其中：捐赠收入 2,674,508.94 1,362,774.75 4,037,283.69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513,088.31 0.00 4,513,088.31

（一）业务活动成本 2,907,767.21 0.00 2,907,767.21

（二）管理费用 1,412,281.97 0.00 1,412,281.97

（三）筹资费用 193,039.13 0.00 193,039.13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362,774.75 -1,362,774.7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85,149.54 0.00 -85,149.54

投资收益 364,243.15 0.00 364,243.1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7 月 9 日五、监事：缪霖

为解决日益增长的养老和医
疗需求，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
国家卫生计生委、 民政部等部门
《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
相结合的指导意见》。 12 月 7 日,
民政部和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就贯
彻落实《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

需求：近 4000 万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

据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
委书记、 副主任甄炳亮介绍，截
至去年底，我国老年人总数达到
2.12 亿， 占总人口的 15.5%；到
2020 年将达到 2.43 亿。

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达到近 4000 万， 对机构养老
的需求很大。

“我们养老机构目前绝大多
数的从业人员是养老护理员，他
们没有医护的知识和技术，所以
这块是养老服务的一个‘短板’。
《意见》的发布能够让养老机构、
居家和社区的老人把‘医养结
合’的‘短板’补齐，这是它的重
要意义所在。 ”甄炳亮强调。

民政部和发改委、卫计委开
展了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医疗
合作试点，实施了健康养老重大
工程，取得了积极进展。 目前各
地已基本形成了养老机构内设
医疗机构，或者由医疗机构托管
养老机构内的医疗服务，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与基层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紧密合作等多种医养结

合的实现方式。
“通过养老机构与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合作，为入住的老年人
提供医疗护理服务，解决挂号难
和看病不方便的问题。 通过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与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无缝对接，落实国家分
级诊疗和全科医生制度，为居家
和社区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健康
管理、慢病管理、家庭病床以及
其他公共健康服务，使老年人能
够就近就便获得公共卫生服务，
有效缓解医疗资源紧张问题。 ”
甄炳亮表示。

支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定点范围

为促进养老机构的医疗能
力的提高，《意见》还提出，对于
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对于
符合条件的，要按照规定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的范围。

2014 年，卫生计生委印发的
《关于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几
项重点工作的通知》 中明确要
求， 各地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之
上，试点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
内设的医疗机构纳入到新农合
定点范围。“下一步我们还要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推
进，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
纳入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定
点范围之内。 ”卫生计生委家庭
司副司长何炤华表示。

何炤华强调：“符合医保条

件的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
经过申请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入
住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医保报销
待遇，相比较在医疗机构住院治
疗或者康复护理，养老机构相应
服务费用更低。 ”

此外，何炤华还表示，要提
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居
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的
能力。“要发挥卫生计生系统服
务的网络优势，结合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开展的为老年人建立健
康档案， 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
供健康管理服务， 到 2020 年，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健康管理能力
要达到 70%以上。 同时， 我们也
在规范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医疗
护理服务的项目。 对于符合规定
的医疗费用要纳入医保支付的
范围。 ”

鼓励：引导社会力量
办医养结合机构

政府引导、市场驱动是推进
医养结合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
对此，何炤华表示：“要营造一个
平等参与、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
性。 社会力量可以针对老年人健
康养老的需求，通过市场化的运
作方式举办医养结合的机构，包
括老年康复、老年护理等一些专
业性医疗机构。 ”

有哪些扶持和支持的措施
和政策呢？

甄炳亮表示：
“一是在规划方
面，我们要更多地
把养老和医疗结
合起来考虑，比如
说有一个医院，那
么在这个区域建
立养老机构最好
能够和这个医院
临近或者交通便
利， 能够相互支
援。 另外，我们也
鼓励有条件的医
院托管养老机构
的医疗服务，建设
养老医疗联合体。
比如养老机构可
以作为医院的后
疗通道，出院以后
的老年人康复、护
理可以到养老机
构。我们要为这些
医养结合机构提
供用地政策的扶
持，比如对民办非
营利医养机构可
以使用政府划拨
的土地，对民办营
利性的养老机构
通过招牌挂的方
式优先保障供地。
还有加强金融支持， 对医养结合
机构可以采取 PPP方式， 也可以
采取产业引导基金方式， 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在人才建设方面，养
老机构的医疗护理人员与医疗机

构人员享受同等的职称待遇，并
在继续教育等方面予以优先考
虑。 鼓励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到
养老机构多点执业， 或者轮岗服
务，帮助培养养老护理人员。 ”


